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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執行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落實照顧弱勢學生，規劃具公共性、公益性及發展性之生活服務學習活動，以培養

其獨立自主精神，厚植畢業後就業及就學能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由學生就學財力補助與學生公費獎學金經費項下勻支。 

本校成立生活助學金管理委員會，管理本項經費。 

第三條  本辦法之執行單位為學生事務處。 

執行單位應於每年年底之生活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中提出決議次年度各行政及教

學單位之助學金經費預算分配。但遇臨時特殊狀況需預算分配外經費支援，須簽請

校長核准後始能使用。 

第四條  申請資格與必備文件： 

一、具有本校學籍者可申請，以家庭年收入較低或家庭現況困難者優先考量。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一）休學、退學及轉離本校者。 

（二）就讀本校推廣教育班、在職班、學分班、產業碩士專班與遠距教學者。 

三、家庭年所得 70 萬元以下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者，可申請保障

名額，保障名額人數依該年度經費決定。保障名額以家庭年收入較低者優先，

若遇家庭年所得相同者，以學業成績較高者優先，不具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

民不得申請保障名額。 

四、前開家庭年所得之應計列人口： 

（一）學生本人、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學生已婚者，加計其配偶。 

（二）若學生配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離異、失聯、家暴困境或服刑等情事者可

不計列。 

第五條  （刪除） 

第六條  （刪除） 

第七條  學生生活服務學習原則： 

一、範圍：協助行政及教學業務、環境維護、社會服務及其他公共性、公益性及發展

性之服務學習活動，但不得具危險性與影響學生正常課業學習。 



二、每週學習時數以 10小時為上限，學習單位可依學生需求與課表，自行調配學生

生活服務學習時間；學生若臨時有事無法於指導員排定的時間學習，須事先告

知擇期補作且不得無故缺席。 

三、學習單位以一單位為限，各單位指導員應輔導學生生活服務學習，並依學生出

席狀況、態度及成效實施考核。 

四、未依規定完成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或經學習單位考核不及格者，可取消生活服務

學習資格。 

第八條  申請程序： 

一、申請保障名額者：須檢附申請表、全戶所得證明、全戶戶籍資料等資料向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於每年10月份（不含例假日）可申請下年度生活助學

金，逾期申請列為備取，備取有效期間至下年度4月30日止，5月1日起以最新所

得證明重新申請遞補。每年申請一次，以核定之年度為有效期間。拒絕分發學

習者，除有正當理由外，視同棄權。 

二、申請一般名額者：持學生證（驗證後歸還）與申請表主動向本校各單位提出申

請。 

由各單位視學生意願及修課情形安排生活服務學習，並按月發給助學金6,000元，但

當月考核不及格者不發給助學金。 

第九條  各學習單位應於每月月底前將生活助學金匯款名冊或生活服務學習保障名額考核表，

送執行單位辦理助學金發放事宜。 

第九條之一  保障名額考核表與生活助學金匯款名冊須有申請者同意本校使用其個資及願意

遵守學習準則之簽章，申請資料保存1年，學生助學金核銷資料永久保存。 

第九條之二  應屆畢業生服務學習期限為第二學期畢業年度之6月30日，研究生依其實際畢

業日期而定。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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